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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常见纠纷认定规则与适用全书:建设工程纠纷认定规则与适用全书》内容简介：收录全面、编排合理
、删旧添新。《常见纠纷认定规则与适用全书:建设工程纠纷认定规则与适用全书》收录了各类纠纷认
定中常用的各种处理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审
判政策等。其中，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作为法律依据，是各类纠纷认定中最常用的关键文件。
而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司法文件等主要是作为参考依据，可以在纠纷解决中参照适用。根据时效
性，删除已被废止的各种法律文件，收录最新的法律规范。
核心规则适用指南、重要条文索引、案例及图表。1.除收录纠纷认定规则外，《常见纠纷认定规则与
适用全书:建设工程纠纷认定规则与适用全书》还对核心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放在每本书的附录部
分，成为核心规则的适用指南，以此增加法条本身的实用性。2.根据法律的相关司法解释及规定，对
每本书中的重点法条做了索引，以便读者能方便快捷地查找到与此相关的其他条文，节省阅读时间
。3.将庞杂的法律批复拆分到具体的主体法条文下，让读者对相关问题一目了然，使法条与实际纠纷
的联系更紧密，降低阅读难度。4.根据篇幅，部分书中还选编了常用的法律文书范本、实用图表及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有较高的指导性和参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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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4.22修正）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11.29） 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11.24） 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管理办法（1994.8.13） 工程建设项目实施阶段程
序管理暂行规定（1995.7.29）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2000.8.25） 建筑市场举报投诉受理
工作管理办法（2002.3.8） 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管理办法（2002.7.11） 关于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推行工程建设合同担保的若干规定（试行）（2004.8.6）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2004.11.16） 工
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2005.8.31）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2004.10.2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2011.9.29）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2012.6.28） 二、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8.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12.2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的若干意见（2004.7.12） 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
标管理的规定（1998.8.6）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0.5.1） 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
（2000.7.1）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2001.7.5） 丁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2000.7.1）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0.10.18）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01.6.1）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2003.3.8） 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
（2003.6.12）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2005.1.18） 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08.3.21） 关于禁止串通招标投标行为的暂行规定（1998.1.16）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
理办法（2004.7.6）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标）管理办法（2011.12.7） 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01.6.18）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2002.10.15） 
三、建设工程承包、发包、分包纠纷 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2008.7.21） 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
格管理暂行规定（1999.1.5）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2001.11.5）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2004.2.3）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
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1996.4.22） 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严禁政府投
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2006.1.4） 四、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纠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2000.9.25）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管理办法（2000.3.1）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2002.1.7）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04.8.23） 建设工程勘察质
量管理办法（2007.11.22修正） [文书范本]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一） ——岩石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
察（含凿井）、工程测量、工程物探（GF—2000—0203） ⋯⋯ 五、建设工程施工纠纷 六、建设工程
监理纠纷 七、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纠纷 八、建设工程质量监管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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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七条[17] 【邀请招标方式的行使】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
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 投标邀请书应当载明本
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第十八条[18] 【潜在投标人】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
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隋况，并对潜在投标人
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删其规定。 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
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十九条[19] 【招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根据招
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查的标
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国家对招标项目
的技术、标准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求。 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
、确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第二十条 【招标文件
的限制】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 第二十一条 【潜在投标人对项目现场的踏勘】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可以组织潜在投
标人踏勘项目现场。 第二十二条[22] 【已获取招标文件者及标底的保密】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获
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招标人设
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 第二十三条[23] 【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
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通
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四条[24] 【编制投标
文件的时间】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 第三章投
标 第二十五条[25] 【投标人】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依法招标的科
研项目允许个人参加投标的，投标的个人适用本法有关投标人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26] 【投标人的资
格条件】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
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 第二十七条[27] 【投标文件的编制】投标人
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 招标项目属于建设施工的，投标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
业绩和拟用于完成招标项目的机械设备等。 第二十八条[28] 【投标文件的送达】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
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
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 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
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 第二十九条[29] 【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撤回】投
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书
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条[30] 【投标文件对拟分包项目的
载明】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
作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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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法律从业者的案头工具；百姓维权的法律指南！1、收录全面、编排合理、删旧添新2、核心规则适
用指南、重要条文索引、案例及图表3、特色服务，动态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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